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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要小心“借钱不还型诈骗”
绝大多数民间借贷案件都是以民事纠纷来调处或判

决，但如果借钱的人刚开始就打定主意欠钱不还的话，就有
可能涉嫌“借钱不还型诈骗”，也叫借贷式诈骗。江苏圣典
（常州）律师事务所邵佳悦律师结合案例作出提醒，遇到别
人借钱并许以高额利息时，千万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借
钱不还型诈骗”的陷阱。

通过一次机会，罗某结识了
李某这个有钱人。此后的两个
多月时间里，罗某谎称自己在重
庆做工程，需要大量资金的事
实，以回报高额利息为幌子，多
次向李某口头提出借款。李某
先后将其管理的扶贫互助资金
231.91 万元，私自挪用给罗某。
截至案发前，罗某仅归还李某
27.6 万元，其余 204.31 万元借
款，全部被其用于偿还其他债务
和还赌债。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罗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
法判处罗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
处罚金50万元。

罗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认为其与李某之间是单纯的
借贷关系，自己只是欠钱不还而
已，不构成诈骗犯罪。

近日，重庆市四中院经审理
后认为，罗某在自己已经欠下巨
额外债，又无稳定收入来源的情
况下，隐瞒自己无力偿债的财务
状况，虚构自己在重庆做工程需
要资金的事实，并以高利息为诱
饵，使李某误认为罗某有可靠的
投资项目，具有偿还能力，从而挪
用公款231.91万元交由罗某使
用。罗某在骗得资金后，除极少
部分归还被害人外，将其余资金
全部用于偿债、赌博和日常开销，
未对所借资金进行妥善的保存或
合理投资，导致无法归还借款。

罗某与李某之间虽然名义上
是借贷关系，但实质上罗某是在
无偿还能力情况下，多次以“借”

为名，骗取
他人巨额财
物，故应以
诈骗罪定罪
处罚。最终
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本案中罗某虽以

需求工程款的名义向被害人“借”
款，并且还支付了部分利息和本
金。但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
要件，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理由
是：

首先，罗某具有非法占有他
人财物的主观故意。罗某在借款
时已经负债累累，又没有正常的
收入来源，根本不具有偿还能
力。而罗某在获得二百多万元的
借款后，全部用于偿还欠债和赌
博，这些用途不可能产生收利，必
然导致资金无法收回，说明其借
钱时根本没有还钱的打算和规
划，主观上是想非法占有被害人
财物进行使用，虽然其间陆续有
少量归还利息和本金的行为，也
只是为了掩盖真相，防止被害人
及时发现，故罗某主观上具有非
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符合诈
骗罪的主观要件。

其次，罗某实施了虚构事实骗
取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罗某向
被害人虚构了其在重庆有工程的
事实，并以高利息为诱饵骗取被害
人的信任，将两百多万元的资金

“借给”他。被害人正是因为受到
罗某虚构事实的欺骗，产生罗某有
正当的投资途径，能够获利并及时
收回借款的错误认识，才甘冒违法
犯罪的风险挪用公共财产给罗某
使用。如果罗某将资金的真实用
途告知被害人，显然被害人是不会
将公款借给罗某用于还账、赌博。
因此，罗某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
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
骗取被害人的财物，其行为符合诈
骗罪的客观要件。

最 后 ，罗 某 的 行 为 造 成
204.31万元的财物无法追回，犯
罪数额特别巨大，给公私财物造
成重大损失，后果严重，应当依照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
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以为遇到贵人，其实是个骗子

记者：借钱不还型诈骗在
刑法中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邵佳悦：借款型诈骗其实
是诈骗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刑法》中并没有对此类型的诈
骗制定特定的条文。通过分析
案例可知，借款型诈骗的行为
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
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则通过虚
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
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由于借款型诈骗的外在
表现形式与民事活动中的借
贷法律关系极为相似，且很多
是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故
司法实践中能否对此类行为
界定为犯罪，确实存在一定的
争议。加上有的行为人“借
款”时本就无还款意图或本身
无还款能力，甚至不乏拿到钱
后就杳无音信者，很多“出借
人”难以通过民事途径弥补损
失，这无疑会激起严重的社会
矛盾，所以近年来此类借款型
诈骗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记者：构成借钱不还型诈
骗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邵佳悦：构成借款型诈骗
通常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行为人是年满16周岁、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2）行
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
故意，即明知自己到期不可能
偿还，但为了取得他人财物，
仍向他人借款；（3）行为人通
过虚构事实的方法，使他人陷
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此种
错误认识向行为人交付财物；
（4）行为人与被害人通过借贷
形式完成了财物交付。只要
构成了上述四个条件，就可以
被认定构成诈骗犯罪，这也是
案例中的罗某辨称自己是借
贷，被法院驳回的原因。

记者：上述四个条件中，

最难认定的一条，是不是行为
人需要有主观故意借钱不还
的意图？结合司法实践，可以
通过哪些方法或证据，来推论
或间接证明对方存在诈骗的
主观意图？

邵佳悦：四个条件中的第
二条，即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确
实相对难以界定。司法实践
中，我们可以通过审查行为人
借款时的财务状况、行为人借
款时有无采取虚构事实的欺
骗手段、行为人借款后的用途
是否具有非法性、行为人借款
后有无还款的实际行为，以及
行为人在不能归还借款后的
态度等方面，综合审查并判断
其是否具有主观故意。

记者：如果根据到案线索
认定当事人构成借钱不还型
诈骗，但在庭审时当事人提出
愿意穷尽自己所能偿还欠款
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免于刑事
处罚或给以缓刑了？

邵佳悦：在诈骗案件审理
过程中，如果行为人提出愿意
归还款项并对被害人进行赔
偿，法院可视案件具体情况给
予其缓刑机会，情节轻微的，
可免予刑事处罚，但行为人获
得宽免机会的前提，一定是已
经对被害人进行了全额退赔，
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才行，所
以如果行为人想通过假意同
意还款，等宽免后再继续欠钱
不还的话，那就是打错算盘
了，不会有这个法律空子给不
法分子钻的。

记者：如何辨别对方有借
钱不还实施诈骗的可能，避免
自己上当受骗？像案例中那
样，对方说的天花乱坠让我很
动心，我又该如何核实对方所
说是真是假？现实生活中，我
肯定不能使用各种手段去调查

对方的真实身份、收入状况、家
庭财产等属于个人隐私的事
项，又不能直接拒绝，驳了朋友
的面子，我该怎么办才好？

邵佳悦：在借钱给他人的
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三思而后
行。像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
往中，对于不太熟悉的亲戚、
朋友的借款请求，一定要保持
足够的警惕与理性。

通常情况下，借款人向我
们提出借款，我们应当向对方
询问借款用途，以及还款计
划，对于对方不能明确说明用
途的款项，还有用于投资类的
款项，都应该谨慎出借，切莫
被高息诱惑而头脑发热不辨
真伪。如果借款人的借款金
额较大，还承诺极短时间内即
可归还并支付高额利息的话，
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因为高利
息一定意味着高风险，借款人
在无法证明自己有其他合理
的资金来源的前提下，仍然承
诺短时间内给以高回报，最终
十之八九都无法兑现，而出借
人往往最终血本无归。想想
近年来，国家大幅下调借贷利
率且严厉打击职业放贷人，就
是要告诉老百姓，不要妄想通
过借钱给他人或放贷致富，守
住我们的钱袋子才是根本。

当然，我们在面对一些亲
朋好友的借钱请求时，往往会
碍于人情、面子难以拒绝，如
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出借
款项之前，除了向对方充分了
解借款理由以及还款计划外，
还可以要求对方出示或提供
相应材料，以印证所借款项的
实际用途，必要时还可以要求
对方提供担保，也可以通过留
存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借
据上明确借款的理由、借款期
限、利息等方法，一方面保证
了自己的借款安全，另一方面
又顾全了亲情和友情。

构成借钱不还型诈骗需满足四个条件

记者：我感觉民间集资行
为和这种借钱不还型诈骗较为
相似，都是虚构项目、许以高利
息、不定期给点小利小惠，最后

“爆雷”一场空。为什么民间集
资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来定罪，而不是以诈骗罪来定
罪量刑？

邵佳悦：非法吸收公共存
款罪在民间也被叫做集资诈骗
罪，也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
法占有的故意，并通过虚构项
目、虚假承诺回报等方式取得
他人财物，到期无法兑付。看
起来确实与诈骗罪有相似之
处，但其实二者还是有差别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向
不特定的多数人吸收资金，而
借款型诈骗往往是具有针对性
的，只向特定人员筹借资金。

特别是根据刑法中对于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构成该
罪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
的故意，只要是实施了非法的
向公众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存
款的行为即构成该罪。

记者：社会上对于欠钱不
还的人称为老赖。对于这类人
一般都以“拒执罪”进行处罚，
可不可以用借钱不还型诈骗的
罪名来对老赖进行量刑？

邵佳悦：判断是否构成借
款型诈骗，必须严格审查欠款
人的行为是否满足了构成借
钱不还型诈骗的四个条件。

如果欠款人主观上具有
非法占有的故意，那么无论其
是否“老赖”都有可能被认定
为诈骗，反之，如果不具有主

观故意，确实是因为实际原因
造成手头紧而还不起钱的，并
且客观上也没有虚构事实骗
得他人财物的话，即使欠款人
暂时无力偿还借款，就不能认
定其构成诈骗罪。

能否对类似行为套用诈骗罪有讲究

邵佳悦 江苏圣典（常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承办
过大量民、刑案件，承办过
的案件曾入选《江苏省典型
刑事案例汇编》。


